
关于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柴油加氢精

制装置和 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项目》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的相关说明 

 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

了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并

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，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

护设施投资概算。 

1.2 施工简况 

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，

项目实际总投资 5836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环保实际投资 1421 万元人

民币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，项目建设过程中

已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

保护对策措施。 

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项目主体工程于 2021 年 10 月建成，由于资金问题，项目于 2024

年 4 月最终完成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在线监测设施的安装

和联网使用工作，将 2019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的各项环保措施落

实到位，具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条件。四川盛马化工

股份有限公司已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（包含本项目生产内容）。 

通过与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

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 号）中“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（试行）”的逐一比对，项目建设内容不构成重大变动。 



四川爱欧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接受四川盛马化工

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后，立即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踏

勘调查了解及核实，并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，同时根据《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》 (HJ 405—2021)和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书的要求，梳理厂区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，要求企业必须

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。 

四川爱欧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的委托要求，于 2024 年 3~4 月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

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》 (HJ 405—2021)的要求编制了 100 万吨/年汽

柴油加氢精制装置和 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项目验收监测方案，委托

四川环华盛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~3 日、4 月 10

日~11 日（由于含砷废水处理设施 4 月 1 日~3 日未运行处理，故 4

月 10 日~11 日对废水车间排放口进行了监测）对项目废气、废水、

噪声进行了全面的监测。 

四川环华盛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公司通过了资质认证和计量认

证，具备完整、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。从事本项目监测的工作人员均

取得上岗证书，并在上岗证书有效期内。 

四川爱欧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2017 年 5 月成立的国资

公司， 主要为各企事业单位提供全生命周期中环境管理（咨询）服

务、“环保管家”服务、区域环境治理整体解决方案及环境信息化智慧

解决方案。顺应国家相关政策及环保产业市场化，四川省环保厅同意

中心将环境规划设计、环保工程设计施工、污染源调查与评估、环境

风险评估、企业环境管理托管、环保顾问、环境应急预案、三废治理、

环保审批咨询、竣工环保验收咨询、环境技术培训、环境保护法规与

合规性咨询、区域和企业环保综合整治方案等相关工作转入公司开展。



公司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均为原四川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从事相关

业务的人员，并接受中心的指导，通过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环保管理服

务及信息化解决方案，不仅能有效地解决部分市县和园区环境管理专

业人员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，也能促进市县级环保管理部门和园区

环境管理和监管水平的快速提高，降低环境风险。 

完成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柴油加氢精制

装置和 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的编

制，报告质量应达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协助建设单位通

过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。 

本次验收监测与检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建设项目工程内容、外

排污染物达标情况、环保设施运行情况、污染治理效果、必要的环境

保护敏感目标环境质量等的监测以及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水平检查及

公众意见的调查，综合分析、评价得出结论，以验收报告的形式为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验收后的日

常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。 

验收范围为：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柴油加

氢精制装置和 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项目（即新厂区建设内容）所涉

及的建设内容，主要包括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/年汽

柴油加氢精制装置、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和配套硫磺回收装置，8

个 10000m
3汽柴油储罐、8 个 2000m

3 球罐、4×30000m
3 原料油储罐、

火炬气回收装置、2×5000m
3 消防水罐及污水处理站等配套公辅及环

保设施；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；库房、危废暂存间等其他设施等；此外

还包括本项目依托的老厂区的公路装卸设施。 

验收内容为： 



（1）核查工程在设计、施工和试运营阶段对设计文件和环境影

响报告书及批复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以及对各级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； 

（2）核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、实际生产能力、产品内容以及各

个工段原辅材料的使用情况； 

（3）核查各个生产工段的污染物的实际产生情况以及已采取的

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措施，评价分析各项措施实施的有效性；通过现

场检查和实地监测，确定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和污染物

排放总量的落实情况； 

（4）核查其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执行情况，

核查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情况，

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、人员和仪器设施的配备情况； 

（5）核查周围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及受影响情况； 

（6）通过在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共网站公示的方式了

解公众对工程建设期及试运营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要求。 

验收监测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废气排放监测； 

（2）废水出口水质监测； 

（3）厂界噪声监测； 

（4）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检查； 

（5）环境管理检查； 

（6）风险事故防范与环境风险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检查。 

四川爱欧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[2017]682 号）、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）以及《建

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》 (HJ 405—2021)

的要求和规定，根据建设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，通过数据整理和资

料分析，并进行现场环境管理检查后，于 2024 年 5 月-6 月编制完成

了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/年汽柴油加氢精制装置和

20000Nm
3
/h 制氢装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。建设单位

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组织专家成立验收小组，召开验收会议，验收小

组同意本项目通过验收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，通过验收期间在四川盛

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示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

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环

境管理机构，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

管理工作，建立环境管理机制，实行定岗定员，岗位责任制，负责各

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，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的运行。公司制定了

《环境管理保护制度》，规定了废水、废气、噪声及固废等的管理制

度，规定了人员及其职责，明确了环保设施运行、维护、检查管理要

求和维修保养制度，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维护。 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

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

职责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。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修订了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



事件应急预案》（2023 年版），并在遂宁市大英生态环境局备案（备

案编号 510923-2023-031-H）。 

（3）竣工验收监测 

1、废水 

根据监测结果，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出水水质满足《石油

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表 2 间接排放标准和

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要求，车间排放口出水水质满足《石油炼制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限值要求。 

2、废气 

（1）有组织排放 

根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，有组织排气筒各污染因子监测结果均

满足相关排放标准限值要求，其中工艺加热炉、硫磺回收装置和废水

处理装置等执行《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

表 4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，蒸汽锅炉执行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 3 标准限值，废水处理装置挥发性有机

物执行《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51/2377-2017）表 3 标准限值，废水处理装置臭气浓度、氨和硫

化氢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标准。 

（2）无组织排放 

根据监测结果，项目厂界无组织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挥发性有机

物满足《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51/2377-2017）表 5 石油炼制行业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；

硫化氢、氨、臭气浓度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排放标准浓度限值要求；颗粒物、氯化氢、苯并(a)芘满足《石油炼制

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表 5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

浓度限值要求。 

3、噪声 

项目在厂界四周及主要噪声源对应厂界处进行了监测，根据监测

结果可以看出，厂界四周昼夜间噪声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表 1 中 3 类区域标准。 

4、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

项目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在厂区设置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内暂存

间，其后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；一般固体废物由厂

家回收或交由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，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 

5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

根据遂宁市生态环境局下达的项目环评批复（遂环评函〔2019〕

52 号）及总量控制指标文件要求，项目废气主要污染物 SO2、NOX、

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分别控制在 40.8t/a、88.91t/a、14.66t/a、

30.4t/a 以内，废水污染物 COD、氨氮排放量应分别控制在 76.62t/a、

3.34t/a 以内。 

6、环境质量现状 

项目周边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表明常规污染物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标准，其他污染物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附录 D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

考限值，表明区域空气质量环境现状总体良好。 

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行监

测报告》的地下水和土壤监测结果结论为： 

2023年地下水和土壤自行监测中，采集的 7 口地下水井中，锰、

钼检测值未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表 1 中 IV



类限值要求；D1 监测点浊度超标、D2 监测点色度超标、浊度超标，

D3 监测点总硬度、硫酸盐超标，D5 监测点硫酸盐、硼超标，D6 监

测点碘化物超标，D7 监测点氨氮超标，D8 监测点色度超标。与 2019 

年地下水检测、2021 年地下水检测、2022 年地下水检测相比，重金

属锰和钼含量降低，趋势向好；D5 点位硫酸盐检测结果与 2019 年

保持一致，D7 点位检测结果与 2022 年保持一致。 

2023 年 10 月监测结果显示，表层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均未超标。

相同检测因子中，土壤自行检测与 2019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检测相

比，没有明显差异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

本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

措施。 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

为了确保大气环境防护区域之外叠加后的短期浓度也符合环境

质量标准，项目建成后全厂以最远垂直距离（456.55m）划定大气防

护距离，根据大英县人民政府《关于项目大气防护距离范围内居民搬

迁的函》（大府函[2019]67 号）：“大气防护距离内分布有蓬莱镇红

旗二小区 163 户 650 人、红旗村居民 54 户 162 人，其中红旗二小区

已纳入征地拆迁范围由园区管委会负责搬迁（大工管委函[2018]50

号），红旗村居民 54 户 162 人由大英县人民政府负责项目投产前完

成搬迁工作”。企业承诺在大气防护距离内现有居民搬迁完成前不投

入生产（川盛化[2019]62 号），目前大气防护距离范围内居民已搬迁。 

项目历次环评报告要求项目大气防护距离内搬迁的蓬莱镇红旗

二小区已经完成搬迁工作，其大气防护距离内目前无居民居住，相关



证明文件见附件 2（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卫生防护区域无

居民居住的说明，并经四川大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确认）。 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本项目处于工业园区内，不涉及到林地补偿、珍稀动植物保护、

区域环境整治及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。 

3 整改工作情况 

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，已落实环评报告

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。 




